
 

1 

 

「擬定斗六（雲林科技大學周邊地區）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」 
及「擬定斗六（雲林科技大學周邊地區）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案」第

一場公開展覽說明會 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29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時 00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雲林縣斗六市公所斗六廳 

叁、主 持 人：雲林縣政府城鄉發展處邱欽賢 技正            記  錄：楊哲遠 

肆、出席委員及出列席單位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伍、規劃單位簡報說明：略 

陸、意見交流 

一、民眾一 

（一）爾後召開說明會，建請將會議紀錄寄發給全體地主或網路公告，以維護

地主相關權益。 

（二）本人曾於 111年 8月 26日寫信向縣長陳情，仁義路四巷現有住戶居住，

建請劃設為住宅區或住商區，以符合其使用需求。 

（三）依據雲林縣國土計畫有關未來發展地區土地使用規劃之指導，雲科大周

邊土地應滿足住戶需求，增加住商用地，因此建議將仁義路四巷旁改劃

設為住宅區或住商區。 

（四）贊成本案都市計畫，但反對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。 

二、民眾二  

區段徵收後配地，能分配到的土地有哪些，再請說明。 

三、民眾三  

（一）何謂區段徵收，請再補充說明。 

（二）為何部分土地未納入區段徵收範圍，請補充說明。 

四、民眾四  

憲法規定應保障人民之土地財產，是否有何管道能申請不參加區段徵收? 

五、民眾五  

（一）本案劃設產業專用區部分，未來是否會循經濟部工業區發展模式設置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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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中心或污水處理廠。 

（二）既有私設道路並未劃設為道路用地，是否會影響後續再發展區內建築物

出入通行? 

（三）再發展區未來不納入區段徵收，後續公共基礎設施工程是否會一併排除

（如下水道系統），擔憂開發後造成未納入區段徵收範圍成為易淹水  

地區。 

（四）擔憂未來產業專用區所引進之產業造成空氣污染，建請環保相關單位能

監督其產業使用，避免影響居住環境品質。 

六、民眾六 

參加區段徵收後所分配之土地，是否能保留在原位置? 

七、民眾七 

區段徵收配地方式，為維護民眾權益，建議能改以原地分配或其他方式進

行，而非以抽籤方式進行。 

八、民眾八 

考量整體規劃及道路系統完整性，建議將鎮南路以西、嘉東北路以東之土

地完整納入計畫範圍。 

九、民眾九 

（一）本人部分土地位於計畫範圍內並納入區段徵收，而少部分土地位於計畫

範圍外，致使剩餘土地難以使用，建議一併納入範圍內或提供其他保障

權益管道。 

（二）既有合法建築物後續申請原位置保留，係保留完整土地還是只針對建物

部分保留? 

（三）產業專用區引入電動車產業發展，耳聞未來要做賽車場，是否屬實? 

 

 

柒、散會：下午 12時 00分。 

附件一：簽到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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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現場紀錄。 

  

  

  

 

 


